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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，有些单位在

将预算外资金纳入“财

政专户”，实行专户储

存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

法过程中，除了有怕露

富的思想外，主要的原

因是怕手续繁琐，因此

不按时足额缴存。银行

有些经办人员认为，专

户储存手续复杂，工作

量大，因而 抱 应 付 态

度。财政综 合 计 划部

门，人少事多，或忙于

其他工作，对预算外资

金管理不力。为解决这

些问题，在有关专业银

行的支持和配合下，四

川省眉山县 对 县 级 行

政、事业单位的预算外

资金，从今年元月 1 日

起，普遍实行由银行从

单位预算外收入专户中

直接划缴 “财政专户”

实行专户储存的办法，
以强化预算 外资 金 管

理。实行这个办法仅一

个月，纳入“财政专户”

的资金就达67万元，比

上年月平均54万元增长

24%，实践证明这个办

法是可行的。具体作法

如下。
一、整顿单位在银

行的帐户

单位在同一银行一

般开有四至五个帐户，
最多的达十二个，有些

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支

在银行帐上难以严格划

分，串户情况严重，甚

至和预算内资金搅在一起，增加了银行和单位

的记帐、对帐和调帐等工作，财政部门也难于
做到有效监督，严重影响了对预算外资金通过
“财政专户”的专户储存管理。整顿单位在银
行的帐户，是保证预算外收入及时、全额缴存
“财政专户”和有效控制、引导预算外资金支

出的关键。经商定，由银行提供单位的开户情
况，财政部门按规定负责归并和新设，今后未

经财政部门同意，银行不再为专户储存单位开

户、销户。通过清理，共 核 销 帐 户23个，新

开帐户 8个，各单位在银行只设置了预算内帐

户、预算外收入专户和预算外支出专户等三个

帐户，为银行直接从预算外收入专 户 划 缴 进
“财政专户” 创造了条件。

二、银行把好收入关

统一了单位在银行的帐户后，凡要进入预

算内帐户和预算外支出专户的资金，其转帐支

票上必须按规定盖有 “财政拨款”的字样，银

行才能将其转入，否则，一律划入预算外收入
专户。行政事业单位将现金存入银行，也由银
行把关，作预算外收入处理。对单位坐支现金、
设置 “小钱柜” 等行为，由银行和财政部门分

别情况查处。以上措施，较好地把住了预算外

收入划入 “财政专户” 关。
三、划缴办法及划款时间

本着手续从简和方便单位用款的原则，在

划缴办法上，由银行填写 “特种转帐凭证” ，
从单位预算外收入专户中 直 接 划 入 “财政专

户”。在划款时间上，定为每月逢五日、十五

日、二十五日划缴，遇节假日顺延，基本上满
足了单位用款之需，对极少数单位用款在定时

划款之前的，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后，再通知

银行将其预算外收入提前划入 “财政专户”。
四、区别情况，分别对待

单位的预算外收入，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

两种，由银行直接划缴 “财政专户”的办法，
对非经营性的单位是普遍可行的，但不适用于

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，因此，对这些单位仍

实行由单位填专用缴款书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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